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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应试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面试，违者以弃权对待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二、应试人员在面试期间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，违者取消面试资格。
三、应试人员要遵守纪律，按面试程序和要求参加面试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规定。
四、应试人员要按抽签顺序参加面试，在候考过程中不得随意出入。
五、应试人员面试结束后，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，由工作人员引领到休息室等候，待面试结束后统一离开。在等候期间不准随意离开休息室、不准以任何方式和外界联系，否则，面试成绩按零分处理。
六、请外市（非聊城市）考生，在面试前三天入聊。参照聊城市疫情防控要求，来聊考生提前3天登录“聊城市疫情防控平台”在线报备。来聊后，请就近进行核酸检测，在进入笔试考场前提供三日两检核酸检测证明，方可参加面试。
七、面试人员应佩戴口罩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），凭笔试准考证、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（绿码）、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和48小时内纸质版核酸阴性证明报告参加面试。
八、面试人员进入面试现场，必须接受体温检测。接受体温检测时须有序进行，严格控制人员行进速度和间距。体温低于37.3℃，方可正常进入现场。
